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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
（2020年2月26日经省社科联党组会议研究通过）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以下简称“省社科规划项目”）鉴定结项工作，严把省社科规划项目最终成果（以下简称“最终成果”）的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根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2019年5月修订）的有关规定，修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项目鉴定结项工作是省社科规划项目管理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做好这项工作是提高最终成果质量，促进多出优秀成果、多出优秀人才的重要手段和保障。
项目鉴定结项工作由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社科规划办”）负责组织实施，特殊情况除外。科研管理部门负责项目结项材料及最终研究成果审核和报送工作。
第三条  省社科规划项目的结项条件为：
（一）省社科规划年度项目及省社科研究基地项目
1.预立项年度重大项目，结项时项目负责人需提供一份研究报告的最终成果（与项目研究内容一致），字数不少于2.5万字。
2.基础研究项目成果形式为论文集的：
（1）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的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至少要在本科高等院校学报以上学术期刊公开发表5篇（含）以上与项目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在CSSCI来源期刊（不含扩展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不少于2篇；
（2）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扶持项目、台胞专项扶持项目的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至少要在本科高等院校学报以上学术期刊公开发表3篇（含）以上与项目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在CSSCI来源期刊（不含扩展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不少于1篇；
（3）结项时项目负责人需提供一篇论文的最终成果（与项目研究内容一致），字数不得少于1万字。
3.基础研究项目成果形式为专著的：
（1）项目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至少要在本科高等院校学报以上学术期刊公开发表1篇（含）以上与项目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
（2）结项时项目负责人需提供一部书稿的最终成果（与项目研究内容一致）。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字数不少于10万字，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扶持项目、台胞专项扶持项目的最终成果字数不少于8万字；
（3）允许最终成果先出版后结项，结项时项目负责人需提供一部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专著。
4.应用研究项目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的：
（1）项目研究提出的理论观点、政策建议原则上要获得省直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设区市党委政府在职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或被省直机关有关单位、设区市党委政府采纳吸收才能结项。相关证明材料须加盖采纳单位公章。
（2）结项时项目负责人需提供一份研究报告的最终成果（与项目研究内容一致）。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字数不少于2.5万字，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扶持项目、台胞专项扶持项目的最终成果字数不少于1.5万字。
（二）后期资助等项目
后期资助、省社科普及出版资助等项目的最终成果鉴定结项，按照申报公告或通知的要求办理结项。
（三）特别委托项目
（1）省委省政府领导交办的或省社科联工作需要提出的特别委托项目，项目经费由省社科规划专项经费资助的，参照上述结项条件执行。
（2）有关部门工作需要提出的特别委托项目且项目经费由委托单位资助的，鉴定结项由委托单位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负责人应将项目结项申请材料提交委托单位，省社科规划办依据委托单位出具的结项佐证材料办理结项。
（四）涉密项目
项目最终成果涉密的，项目负责人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涉密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保密规定，参照上述结项条件执行。
第四条  项目负责人为第一署名或作者，且研究内容与项目相关的成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以申请免于鉴定：
1.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在权威期刊（权威期刊名单以省社科规划办发布的期刊为准）发表1篇（含）以上与项目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与项目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被《新华文摘》（含网络版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摘的；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求是》上发表1篇（含）以上与项目研究内容相关的理论文章的；项目研究提出的理论观点、政策建议得到在职省部级（含）以上党委政府领导肯定性批示并被有关部门采纳的；
2.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扶持项目、台胞专项扶持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在CSSCI来源期刊（不含扩展版）上发表2篇（含）以上与项目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的；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求是》上发表1篇（含）以上与项目研究内容相关的理论文章的；项目研究提出的理论观点、政策建议得到在职省部级（含）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并被有关部门采纳的；
3.以研究报告形式结项的项目阶段性成果入选《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成果要报》、省委办公厅《八闽快讯》（专报件）、省委政策研究室《调研文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省委改革办《福建改革财经情况》的；
4.项目成果获得我省设区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奖励的，或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以上（含三等奖及青年佳作奖）奖励的；
                               
 

